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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就憲法法庭審理 110年度憲三字第 3可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第三庭學請案之說明

壹 、案由

原告 甲 之父 乙 ．(即被繼承人)於民國(下 同)l06年

12月 3日 死亡 ,其配偶 丙  、子女.丁  、戊  .及 己

.均拋棄繼承 ,原 告為唯一繼承人(lO0年次 ,尚 未成年),

其母 庚 (即法定代理人)申 請延期至 107年 9月 3日 前中

報遺產稅獲准 ,惟逾期未為申報 。經被告本告r北區國稅局查

得 ,被繼承人生前於 l05年 6月 20日 將所珛O○鋼鐵股份

有限公司股票 l1可,800股贈與配偶 丙 ．,於 I05年 7.月 18

日完成贈與稅申報 ,並經核定在案 ,乃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上

開股票淨值估價 ,核 定遺產總額一其他(死亡前 2年內贈與財

產)新甚幣(下 同)308,石 82,0ω 元 ,併 同其他遺產課徵遺產稅 ,

核定遺產總額 拼6,12碎,3b8元 、遺產淨額 32扎3J1,少07元 ,應

納稅額 57,35碎,拼7元 (下 稱本個案)。 原告不服原核定關於

「遺產總額一其他」部分 ,乃循序提起行政爭訟 。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上開遺產稅事件 ,對於案涉遺產

及贈與稅(下稱遺贈稅)法 第 15條第 1項 關於生前贈與擬制為

遺產之規定 ,未就受贈人拋棄繼承 ,其餘繼承人必須就 「視

為遺產┘負擔遺產稅 ,設有稅額上限等配套措施 ,認規範不

足而違背量能平等課稅原則 ,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財產權 ,

聲請解釋憲法 。

貳 、我國 jE年制定公布遺時稅法 ,除維持總避產稅制外 ,為有

效執行平均社會財富分配之政策 ,另 增訂賭其稅課稅規範

一 、我國 3J年制定遺產稅法 ,採總遺產稅制 ,就被繼承人死

亡時所遺財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,惟平均社會財富之效果不



顯著 ,原 因之一係僅對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財產課徵遺產

稅 ,並未對生前之贈與行為課徵贈與稅 ,爰 生前對親屬為

有計畫之財產贈與 ,遂成為規避遺產稅之合法手段 。為有

效執行平均社會財富分配之政策 ,經本部研議檢討 ,62

年制定公布遺贈稅法 ,除維持總遺產稅制外 ,另 增訂贈與

稅課徵規範 ,作為遺產稅之輔助稅 。

二 、上述制定公布之遺贈稅法 ,規範被繼承人死亡前一定期間

(現行為 2年)內 以其財產贈與其配偶 、民法規定各順序繼

承人暨其配偶 ,於贈與時 ,應依法課徵贈與稅 ,於被繼承

人死亡時 ,視為其遺產併計其遺產總額 ,依法課徵遺產稅

(第 15條 第 1項),已納之贈與稅 ,得於去見定r艮額內自應納

遺產稅額內扣抵(第 ll條第 2項 )。 系爭第 15條第 1項規

定 ,係將被繼承人生前贈與之貝才產 ,擬制納入遺產範圍課

徵遺產稅 ,使遺產稅之課徵狀態調整回復到 「被繼承人未

為贈與時」 ,並透過第 11條 第 2項稅額

一

口抵機制之設

計 ,使納稅義務人(已 受贈及未受贈取得上述財產之繼承

人均包括在內)應 負擔之遺產稅 ,尚 不因被繼承人死亡前

贈與行為而有不同 。

三 、按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 ,依遺贈稅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為

贈與人 ,倘贈與人死亡時 ,贈與稅尚未核課 ,以實際受有

該贈與財產才ll益之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;該贈與財產如經

依同法第 15條第 I項規定併計贈與人遺產總額課稅 ,該

受贈人已納之贈與稅 ,亦得 自應納遺產稅額內扣抵 ,於此

情形 ,縱然實際受有財產利益之受贈人非遺產稅之納稅義

務人(例 如受贈人拋棄其繼承權),無須繳納遺產稅 ,惟仍

負擔繳納贈與稅之義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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筌 、怎法法庭詢問事項

一 、於我國追丘稅法制中 ,何以採取 「總追產稅」而非 「分追

產稅」作為應納稅額之計算基礎 ,亦 即係以提制(非實際

現存)之追塵總額 ,而 未就個別遺產健承人所獲得之道產

稅額課稅 ?

說明 :

(一 )按被繼承人生前稅後所得或財產經長年 累積為顯著財

產 ,於死亡時遺留子繼承人 ,易 形成財富分配不公 ,乃

對被繼承人之遺產課徵一定比率遺產稅稅印 以達成平

均社會財富之政策目的 。國際間開徵遺產稅之國家 ,有

基於遺產稅為所得稅補充稅 ,補 充對被繼承人生前所得

課徵不足部分 ,採總遺產稅制 ,就被繼承人所遺財產總

額課徵 ,亦 有考量繼承遺產屬繼承人不勞而獲 ,採分遺

產稅制(繼承稅制),分別對每一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繼承

或受遺贈之財產核定納稅義務 ,因 國情有別 ,考量面向

各異 ,立法例不一 ,然無論採取何種稅制 ,皆屬立法裁

量範疇 。

(二)查 61年立法院院總第 “ 號政府提案第 1230號議案關

係文書 ,遺贈稅法研議過程中 ,就遺產稅制應否改變為

繼承稅制比較分析 ,基於下列考量 ,仍維持採總遺產稅

制 ,輔以提高基本免稅額及合理調整稅率 ,使稅制更能

切合社會環境 :

l、 繼承稅制之基本理論 ,被繼承人將財產遺贈之受益人

數越多 ,其總稅 負愈小 ,故有鼓勵財富分散之作用 ,

對於勤奮誘 因之不利影響較小 。倘認為總遺產稅制之

稅 負過重 ,對於勤勞誘因有不利影響 ,可考量適度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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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遺產稅稅率結構 ,無須改為繼承稅制 。

2、 縫承稅之課徵 ,須對每一繼承人或受益人分別就其繼

承或受遺贈之財產核定納稅義務 ,而 我國遺產繼承制

度 ,並非必須以遺囑為準 ,更無必須經法院確認始能

分害ll遺 產之程序 ,故每一繼承人或受速贈人所獲遺產

多少 ,尚 乏法定程序規範 ,如採繼承稅制 ,無論繼承

人實際分配遺產狀況為何 ,通常採有利方式仁P稅額相

對較少)中 報 ,稽徵機 關調查勾稽不 易 ,稽徵作業困

難 ,且 易生徵納爭議 。

(三 )有 關遺產之繼承 ,自 62年制定公布遺贈稅法迄今 ,依

民法規定 ,非必須以遺囑為準 ,亦無須經法院確認始能

分割速產 :

l、 我國民法繼承編雖訂有遺囑及特留分規定 ,惟未強制

規範被繼承人生前應訂定遺囑 。有關法定繼承人及法

定應縫分之規定 ,旨 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,得憑以確

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 ,於分割遺產時 ,經協議部分繼

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遺產者 ,民法並無禁止 。

2、 依我國國情 ,被繼承人生前多未訂有遺囑 ,而於其死

亡後 ,繼承人始依民法第 1比碎條並類推適用同法第

82玝 條共有物分割之規定 ,由 全體繼承人 自行協議分割

遺產 ,以達成分割遺產之共識 ,並簽署遺產分割協議

書 ,據以辦理遺產分割 ,該協議書無須辦理公證 ,亦

無須報經法院確認 。

3、 另部分遺產分割事件 ,因 繼承人無法達成共識 ,係依

民法及家事事件法相關規定 ,檢附繼承系統表及遺產

清冊 ,向 法院提 出請求遺產分割之訴訟 ,由 管轄法院

可



進行裁判 ,俾遺產得朗 ll頁 利分配 。

(四 )綜上 ,遺贈稅法制定時 ,業分才斤繼承稅制課稅 目的 、參

據我國國情及遺產繼承制度 ,並就遺產稅基本免稅額 、

稅率結構 、納稅義務人規避遺產稅風氣及稽徵作業等通

盤審慎研議 ,為 落實遺產稅平均社會財富之 目的 ,兼顧

實務執行之可行性 ,乃 維持採總遺產稅制 。

二 、遠賭稅法第 15條規定 ,使被堆承人於死亡前 2年內賭與

該條所列個人之財盆 ,「視為被挂承人之道產 ,併人其追

產她額」 ,於稅捐稽徵實務上如何處理應繳納道產稅額超

過其應挂承財產之情形 ,避免造成個案過度、負擔道產稅 ?

說日月 :

(一 )62年制定公布遺贈稅法 ,增訂贈與稅課稅規範 ,以財產

贈與他人(含贈與人之配偶),應依法課徵賭與稅 。如第

貳點所述 ,被繼承人死亡前贈與他人財產 ,倘依法併計

其遺產總額課稅 ,系 爭贈與已納之贈與稅 ,得 自應納遠

產稅額內扣抵 ,不致增加縫承人之遺產稅負擔 。

(二)拼 年 1月 13日 修正遺贈稅法第20條第 1項 第6款有關

配偶相互贈與財產不計人贈與總額規定 ,係考量夫妻共

同生活 ,在共同家計下彼此財產難以清楚劃分等情 ,基

於對女昏姻制度之保護所訂定 。被繼承人死亡前贈與其配

偶之財產 ,倘依法併計遺產總額 ,致遺產稅應納稅額增

加 ,復因配偶贈與免徵贈與稅 ,兩 無已納之贈與稅可資

扣抵應納遺產稅額 ,參照本部 101年 3月 8日 台財稅字

第 l0000b0拼碎0號函釋 ,繼承人僅需以 「遺產」為限負

清償遺產稅之責任 ,無須以其固有財產負擔繳納遺產稅

義務 ,爰遺贈稅制之設計符合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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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不生納稅義務人過度負擔遺產稅 ,或違反量能課稅原

則問題 。

(三)又被繼承人於死亡前 2年內將鉅額財產贈與配偶 ,俟 其

死亡 ,繼承人拋棄繼承權之遺產稅案件 ,倘稽徵機關審

酌個案情形 ,調 查相 關事證 ,認 有藉生前財產贈與配

偶 ,配偶復拋棄繼承之法律形式為租稅規避之事實 ,自

得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規定辦理 。

(四 )至實務上如何處理應繳納遺產稅超過其應繼承財產之情

形一節 ,經交據本告r北 區國稅局彙整各地區國稅局意見

及 案例 ,以 l12年 2月 17日 北 區 國稅 法務 字第

l120002178號 函復 略 以 :

l、 98年 6月 12日 民法第 ll碎8條第 2項規定 「繼承人對

於被繼承人之債務 ,以 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,負 清償

責任」修正生效後發生之繼承案件 ,依前述本部 l0l

年函釋意旨 ,稅捐稽徵機關於辦理送達時 ,於遺產稅

繳款書載明全體納稅義務人姓名 ,並以橡皮章戳蓋章

加註 「本繳款書繼承人僅負以遺產(含繼承日前 2年內

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)為 限度之物的有限責任 ,如 有

滯欠 ,就遺產範圍內為強制執行」文字 ,以提醒納稅

義務人及執行機關注意 ,如有移送執行時 ,一 併於移

送書上註明並檢附遺產(含繼承日前 2年受贈自被繼承

人之財產)清冊 ,以利執行 。

2、 據統計 ,I0l 至 ll1年發生之繼承案件 ,涉有被繼承人

死亡前 2年內將財產贈與配偶 ,而 其配偶拋棄繼承

權 ,由 其餘繼承人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情事者 ,僅本

個案 1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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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隨 附本部賦稅署 ll0年 12月 17日 臺稅財產字第

ll00再032碎70號函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有關本個案行政

訴訟陳述意見狀供參 。

三 、就各國遺庄稅制中關於媳遺產稅與分追產稅之制度情形為

何 ?惠請提供相關資料供參 。

說明 :

(一 )國 際間開徵遺產稅之國家 ,有採總遺產稅制 ,就被繼承

人死亡時之遺產總額課稅 ,如 美國及我國 ,亦有採分遺

產稅制(繼承稅制),按每一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所獲得毛

財產課徵 ,如 日本及韓國 。由於贈與稅係遺產稅之輔助

稅 ,須與遺產稅稅制配合 ,爰採總遺產稅制之國家 ,所

開徵之贈與稅 ,通常為總贈與稅制 ,就贈與人在一定時

期內贈與財產之總價值課徵 ,以贈與人為納稅義務人 ,

作使其生前贈與及死後遺贈之稅負 ,儘可能相等 ;至實

行繼承稅制者 ,則採分贈與稅(受贈人稅)制 ,就受贈人

在一定時期內受贈財產之價值課稅 ,以 受蹧人為納稅義

務人 。

(二)檢附本部彙整主要國家遺贈稅稅率及免稅額比較表 ,以

及相關資料供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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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國家遺贈稅稅率及免稅額比較表
a ： 2(

遺產稅/繼承稅 贈與稅/受贈人稅

中華 累進稅率：3 個級距 累進稅率：3 個級距

民國 1 0 %、1 5 %、20% 10% ' 15% ' 20%

遺產稅 (2017年 5 月 1 2 曰以後） (2017年 5 月 1 2 日以後）

免 稅 額 ：新臺幣 1,333萬元 免 稅額：新臺幣 2 4 4萬元

美國 累進稅率：12個級距 累進稅率：1 2個級距

遺產稅 18°/〇~40% 18%~40°/〇

受贈人每年免稅額：1. 6 萬美元（約 

新臺幣 4 8 萬元）

終身免稅額：1,206萬 美 元 （約新臺幣3 . 6億元）1

(遺產及贈與共用一個免稅額，生前終生贈與須納入遺產總額計算應納稅

額 ，贈與時已納贈與稅可扣抵遺產稅）

曰本 累進稅率：8 個級距 累進稅率：8 個級距

繼承稅 10%~55% 10%〜55%

免 稅 額 ：3, 0 0 0 萬 日 圓 （約新臺幣 免 稅額：1 1 0萬 曰 圓 （約新臺幣2 4萬

6 5 1 萬元），每位法定繼承人扣除額 

6 0 0萬 曰 圓 （約新臺幣1 3 0萬元）

元）

韓國 累進稅率：5 個級距 累進稅率：5 個級距

繼 承 稅 10%〜50% 10%〜50%

基本免稅額： 免稅 額 ：無

2 億 韓 圜 （約新臺幣4 3 3萬元） 扣 除 額 ：受 贈 人 1 0 年累積可減除之

扣 除 額 ： 金額-

配 偶 最 高 3 0 億 韓 圜 （約新臺幣 配偶最高6 億 韓 園 （約新臺幣1，298

6, 489萬元) 萬元）

子 女 5 , 0 0 0萬 韓 圜 （約 新 臺 幣 108 直 系 親 屬 最 高 5, 0 0 0 萬 韓 圜 （約新

萬元） 臺 幣 10 8萬元）

其 他 6 5歲以上親屬5, 0 0 0萬韓圜 其 他 親 屬 最 高 1，0 0 0 萬 韓 圜 （約新

(約新臺幣 10 8萬元） 臺幣 2 2 萬元）

德國 1.依 繼 承 人 與 被 繼 承 人 關 係 之 親 1.依 受 贈 人 與 贈 與 人 關 係 之 親 疏 ，

繼承稅 疏 ，區 分 為 3 種 課 稅 類 型 ，適用 區 分 為 3 種 課 稅 類 型 ，適用不同

不同稅率： 稅 率 ：

類型 I : 7%~30% 類型 I : 7%~30%

類型 II : 15%~43% 類型 II : 15%~43°/〇

類型 III : 30%〜50°/。 類型 III : 30°/。~50%

2.繼承人可適用 1 0 年一次寬減額規 2.受贈人可適用 1 0 年一次寬減額規

定 ，並依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間之 定 ，並依受贈人及贈與人之身分

身分關係，適用不同寬減額： 關 係 ，適用不同寬減額：

例 如 ：配 偶 為 5 0 萬 歐 元 （約新臺幣 例如 ♦ 配偶為 5 0 萬 歐 兀 （約新堂幣

1,5 7 8萬元）、子 女 為 4 0 萬 歐 元 （約 1，5 7 8萬元）、子 女 為 4 0 萬 歐 元 （約

新 臺 幣 1，2 6 2 萬元）、孫 子 女 為 20 新 臺 幣 1，2 6 2 萬元）、孫 子 女 為 20

萬 歐 元 （約新臺幣6 3 1萬元）

1

j 歐 元 （約新臺幣6 3 1萬元）。



遺產稅/繼承稅 贈與稅/受贈人稅

英國 2

維承稅

單一稅率：40°/〇 

免 稅額：32. 5 萬英鎊 

(約新臺幣1，1 5 6萬元）

無（死亡前贈與應併計遺產課稅）

法國

遒承稅

依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關係之親疏， 

適用不同稅率及免稅額：

1.稅 率 ：

(1) 配偶繼承免稅

(2) 直系親屬：5%~45%

(3) 兄弟姊妹：35%〜45%

(4) 其 他 ：55°/。~60%

2•免稅額：

(1) 父 母 、子 女 ：1 0萬歐元 

(約新臺幣31 6萬元）

(2) 兄弟姊妹：15, 9 3 2歐元 

(約新臺幣5 0萬元）

依 贈 與 人 與 受 贈 人 關 係 之 親 疏 ，適 

用不同稅率及免稅額：

1. 稅 率 ：

(1) 配 偶 、直系親屬：5%~45%

(2) 兄弟姊妹：35%~45%

(3) 其 他 ：55%~60°/〇

2. 免 稅額：

(1) 配 偶 ：80, 7 2 4歐元 

(約新臺幣2 5 5萬元）

(2) 父 母 、子 女 ：1 0萬歐元 

(約新臺幣3 1 6萬元）

(3) 兄弟姊妹：15, 9 3 2歐元 

(約新臺幣5 0 萬元）

義大 3 

利

繼承稅

依繼承人（受贈人 )與被繼承人關係之親疏，適用不同稅率及免稅額：

1. 稅 率 ：

(1) 配 偶 、直系親屬：4%

(2) 兄弟姊妹、其他親屬：6%

(3) 非屬上開關係之人：8°/〇

2. 免 稅額：

(1) 配 偶 、直系親屬：10 0萬 歐 元 （約新臺幣3,155萬元）

(2) 兄弟姊妹：1 0萬 歐 元 （約新臺幣3 1 6萬元）

(3) 其他親屬：無

(4) 非屬上開關係之人：無

中國

大陸 尚未開徵 尚未開徵

香港 2006年 2 月 1 1 日廢止

廢除前對總遺產課稅
益

新加坡 2008年 2 月 1 5 日廢止

廢除前對總遣產課稅
無

註 ：1.美國終身免稅額自2022年調高為1，20 6萬美元。

2. 英 國 ：（1)死亡時及死亡前3 年内之移轉：4 0 %  ; (2)死亡前 3 至 7 年内之贈與，應納入繼承稅課稅

範 圍 ：按財產移轉距死亡之年數，分別適用不同稅率（8 % - 3 2 % )  ; (3)對 公 司 、他益信託之贈與金 

額超過遺產稅免稅額時，於贈與時按 2 0 % 課徵贈與人繼承稅。贈 與 人 於 7 年内死亡時，應併入遺 

產 課 稅 ，但贈與時已納之繼承稅得扣除。（4)根 據 1993年英國王室與英國政府約定條款，君主繼承 

遺產免徵遺產稅。

3. 義大利於20 0 1年 1 0 月 2 5 日停徵繼承稅及贈與稅、20 0 6年通過新法案復徵。依義大利之繼承及贈

與稅法規定，贈與人贈與時無須課徵贈與稅，俟未來贈與人死亡時，始就受贈人受贈自被繼承人之 

財產數額合併課徵繼承稅。

4. 資料來源：

(1) 財政部綜合規劃司、財政部104年度委託研究報告「我國遺產及贈與稅稅制檢討」。

(2) Worldwide Estate and Inheritance Tax Guide 2022 。

5. 外幣折算新臺幣匯率係按2023年 2 月 2 3 曰臺灣銀行現金外匯的買入價格計算。


